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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企业声明函

11.1、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2024年度南京市消防救援支

队目录外器材装备采购项目【重新招标】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

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 的具体情

况如下：

1、柔性释压快速封堵工具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江苏云宇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，从

业人员25人，营业收入为1481.6095万元，资产总额为1383.3977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2、捆绑式堵漏袋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江苏云宇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25

人，营业收入为1481.6095万元，资产总额为1383.3977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3、泡沫输转泵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北京邦麦尔救援设备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16

人，营业收入为443.8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719.00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4、简易洗消喷淋器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北京邦麦尔救援设备有限公司，从业人

员16人，营业收入为443.8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719.00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5、单兵快速洗消套装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北京邦麦尔救援设备有限公司，从业

人员16人，营业收入为443.8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719.00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6、洗消剂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北京邦麦尔救援设备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16人，

营业收入为443.8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719.00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7、便携式危险化学品检测片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弗瑞消防安全科技(扬州)有限

公司，从业人员20人，营业收入为413.25万元，资产总额为312.7106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8、大流量移动泡沫炮（核心产品）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江苏宝仑消防器材有限

公司，从业人员15人，营业收入为1171.37万元，资产总额为1198.86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9、手持中倍泡沫发生器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捷安救援装备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，

从业人员68人，营业收入为3806.09万元，资产总额为5686.72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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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高倍数泡沫发生器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兴化市金茂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，从业

人员50人，营业收入为3876.57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012.42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11、泡沫手推运输车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江苏国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

27人，营业收入为3050.629366万元，资产总额为3562.476637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12、泡沫钩管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兴化市兴祥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42

人，营业收入3779.2万元，资产总额为4209.1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13、泡沫管枪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兴化市兴祥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42

人，营业收入3779.2万元，资产总额为4209.1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14、A类泡沫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扬州市广海消防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6人，

营业收入为79.2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323.66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15、B类泡沫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扬州市广海消防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6人，

营业收入为79.2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323.66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

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江苏国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年3月31日

注1：为方便供应商识别企业规模类型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发了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

小程序，在国务院客户端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均有链接，供应商可填写企业所属的行业

和指标数据自动生成企业规模类型测试结果。

注2：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

不填报。

注3：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，价格将不做相应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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